4% & B j§ 3 % 289%

2 L ABRERF AL
= LTA“ BLLEES x T:;l!:: %
,&),\ /A“ }%F‘\_g";. %
e 2 R

FaEEA Hgﬁ HEFEEE > AR ARILEGC? 4P 3

P E

v B
*iﬁ;giﬂ°4%@*—3E4:9w9ﬁ’ﬁﬁﬁﬂ$ﬁ

ITFFEZHL FEPAM--Z Ao T pAD
%%Bﬁ’ﬁﬁﬁﬂﬁﬁ@i’%*::?%aUé’FB *H

= EAT A PARTFHP AR PR R R A
FEAZ BB B F o R Wﬂ$ﬁ91:*?%1
K& o
o wed KL
VPATFHEP L R EFENFFALAZIFE2ZIL -
AAGEEBERE  LRL UATER TR FEBRBLA G
B iR B BRE

TF 210y
- s HMAELEZHE T A1 F Y AT HEEAY P IS P A

NFEFFE H IO L AR, 0 St F kR 2 B

d B - @FREan & o
-~ A Ak R A KR éﬁ*“ji‘&,;é'fr{f FrE i B e A2

é«%%ﬁ4®@%@%ﬁﬁﬁﬁ’j§iﬁ§%%ﬁ%%

o HEEFREESITEW (T R) 800,000~ 0 F K

BB R IIFEREERS P AR &AL R AlE 2



i

Vi

FpA RELFRKRY TEEERAL o - AR RS
PSR :E,,W\A KB AHL R P AT
P2 EFEPIF B L s HREHAMR AL p RS
pAc > @HORE Y p Faef A5 10% > wH6E P 1 H
)Jﬁ‘uiaﬁ TR Fe i 213 20/4E’L3E K& I p 7 RTIZ
PAZiciR G f I F 4 1% A T34 (Eiedp 215
1'”5/>°=;i@agﬁﬂ3ﬁ7g5ﬂiiWﬂéﬁ%%’fﬁﬁé
LY F > R G205 > v f T A £198,435~
Ao T ARIISEL2? 5P A RATARIA P - A AR &
ﬁ@%hf—ﬁ'#”&’lﬁ,zg}@éj% THFE o St FREA
T~ E ?5$%u@xkp% B AR AT o TP

4o 2 %13 AT e
MEREFE AN T ERAD P I TAR TR TR
17 F]QE\} ﬁjiio

FPEEF AT FA - BEERSA B R P

FHEE S 0 @ R S R S R A 2 R R
LEH R ARG RH AN EREE Y BN 5

F~&iwka#,méw7wﬁ’uxd$ﬁm#mJ’
PR EgRkz e fIFFE2 Bl w5
%’ﬁﬁﬁﬁiﬂﬁl5#14@@iﬁﬂ4agﬁ%@r
o R I‘Jijé?_ » R E FATAE S 138 ~ 5 4T8E = B~ %2
| iEA\‘%uJL ﬂ’icomeg AR 2
Hp R AR AR Ay R AR /R
NI Eﬁ;%xﬂzﬁpaﬁ iR/ AR AEE 3
jcE=Sek )jfuﬁrﬁ“ CITE R EE S F%411799£07 16p &2
& 3 %0990043770185 30 ~ 9 5% F %fz\7'ﬁ Lo (LA
s %11321 25322647201 F ) » S AP HEN > @
WERRELEZFF > © Y Y 'gzwﬁ,¢4%
TERERD P AT R AR NS R e 2 g
B ARGEE MR BALAERLES RS
2 AHHELAEG oA REGEEXEZY T EF 2D

r:_,'—‘

)‘I

=+
=]



FEE 2 EM o
- o S A
CIRRCR I W R
‘iﬁﬁ%%i;pg

SEE PRI S RE

_H?.

:l.

J-F o

Fiakd B e 2 %198 AT
2

I=q

FA2TTEIFZRE Y 4 5 A2 R 97 5 A4 PL
#3898 & 178 % 3L R Bz 2
B 7 > Lk e iE 539208 % 298 0 iRIRAE 5 AL R R

BhaBREFLTE -

AONTERE f L kAR 0 A E PR % T8IE
£ A ] 114 = 6 ;

BLffhre & F G
NGRS (ER o
4o A PR A patiEid
FIR A o b3t A B A7 T 18

%EW@%i%ﬁd%(ﬁw%ﬁ)o

i & A B 114 = 6 3 20 0
Tt 1RB

PR T A

F25 (FT4%) 2,930~

£ 2,930 %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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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鳳簡字第289號
原      告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訴訟代理人  顏嘉瑩  
被      告  殷作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玖萬捌仟肆佰參拾伍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五日起至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四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一點七七五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二點七七五計算之利息，另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六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玖佰參拾元由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壹拾玖萬捌仟肆佰參拾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為此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訴外人殷開郁於就讀和春技術學院期間邀同被告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申請就學貸款，並簽立就學貸款放款借據，約定借款額度為新臺幣（下同）800,000元，並約定殷開郁應於該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日或服完義務兵役後滿1年之次日起，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如有一期未還，視為全部到期，倘借款人未依約還本付息，除自逾期日起按應繳款日之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對應付未付本息自應繳款日起，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借款利率10％，逾期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借款利率20％加計違約金，並自轉列催收款之日起改依應負擔利率加1％固定計息（轉催收款日之利率為1.775％）。詎殷開郁自113年7月5日起即不為清償，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視同債務全部到期，尚積欠本金198,435元未清償，並於民國113年12月5日轉列催收款項目。而被告為其連帶保證人，依法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為此，爰依借款契約、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另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放款借據、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催收/呆帳查詢單、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作業要點、臺灣銀行99年9月16日銀消金乙字第09900437701號函、利率資料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1至21、25至26、47至51頁），經本院核對無訛，而被告就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被告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有利於己之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審酌，本院依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原告之主張堪信為真實。從而，原告依借款契約、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侯雅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王居玲
		訴訟費用計算式



		裁判費（新臺幣）2,930元



		合計　　　　　　2,930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鳳簡字第289號

原      告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訴訟代理人  顏嘉瑩  

被      告  殷作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玖萬捌仟肆佰參拾伍元，及自民國一

一三年七月五日起至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四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一點七七五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五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二點七七五計算之利息，另自民國

一一三年八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六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

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

違約金。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玖佰參拾元由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壹拾玖萬捌仟肆佰參拾伍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為此爰依原告之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訴外人殷開郁於就讀和春技術學院期間邀同被告

    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申請就學貸款，並簽立就學貸款放款借

    據，約定借款額度為新臺幣（下同）800,000元，並約定殷

    開郁應於該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日或服完義務兵役後滿1年之

    次日起，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如有一期未還，視為

    全部到期，倘借款人未依約還本付息，除自逾期日起按應繳

    款日之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對應付未付本息自應繳款

    日起，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借款利率10％，逾期6個月以上者

    就超過部分按借款利率20％加計違約金，並自轉列催收款之

    日起改依應負擔利率加1％固定計息（轉催收款日之利率為1.

    775％）。詎殷開郁自113年7月5日起即不為清償，依約已喪

    失期限利益，視同債務全部到期，尚積欠本金198,435元未

    清償，並於民國113年12月5日轉列催收款項目。而被告為其

    連帶保證人，依法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為此，爰依借款契

    約、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如

    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

    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

    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

    、數量相同之物；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

    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

    ，仍從其約定利率；另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

    ，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前段、第233

    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主

    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放款借據、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

    書、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催收/呆帳查詢單、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作業要點、臺灣銀行99年9月16日銀消

    金乙字第09900437701號函、利率資料表等件為證（見本院

    卷第11至21、25至26、47至51頁），經本院核對無訛，而被

    告就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被告於言

    詞辯論期日未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有利於己之聲明或

    陳述以供本院審酌，本院依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原告之

    主張堪信為真實。從而，原告依借款契約、消費借貸及連帶

    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

    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職權宣告

    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侯雅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王居玲

訴訟費用計算式 裁判費（新臺幣）2,930元 合計　　　　　　2,930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鳳簡字第289號
原      告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訴訟代理人  顏嘉瑩  
被      告  殷作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玖萬捌仟肆佰參拾伍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五日起至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四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一點七七五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二點七七五計算之利息，另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六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玖佰參拾元由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壹拾玖萬捌仟肆佰參拾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為此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訴外人殷開郁於就讀和春技術學院期間邀同被告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申請就學貸款，並簽立就學貸款放款借據，約定借款額度為新臺幣（下同）800,000元，並約定殷開郁應於該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日或服完義務兵役後滿1年之次日起，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如有一期未還，視為全部到期，倘借款人未依約還本付息，除自逾期日起按應繳款日之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對應付未付本息自應繳款日起，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借款利率10％，逾期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借款利率20％加計違約金，並自轉列催收款之日起改依應負擔利率加1％固定計息（轉催收款日之利率為1.775％）。詎殷開郁自113年7月5日起即不為清償，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視同債務全部到期，尚積欠本金198,435元未清償，並於民國113年12月5日轉列催收款項目。而被告為其連帶保證人，依法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為此，爰依借款契約、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另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放款借據、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催收/呆帳查詢單、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作業要點、臺灣銀行99年9月16日銀消金乙字第09900437701號函、利率資料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1至21、25至26、47至51頁），經本院核對無訛，而被告就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被告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有利於己之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審酌，本院依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原告之主張堪信為真實。從而，原告依借款契約、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侯雅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王居玲
		訴訟費用計算式



		裁判費（新臺幣）2,930元



		合計　　　　　　2,930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鳳簡字第289號

原      告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訴訟代理人  顏嘉瑩  

被      告  殷作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玖萬捌仟肆佰參拾伍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五日起至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四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一點七七五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二點七七五計算之利息，另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六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玖佰參拾元由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壹拾玖萬捌仟肆佰參拾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為此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訴外人殷開郁於就讀和春技術學院期間邀同被告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申請就學貸款，並簽立就學貸款放款借據，約定借款額度為新臺幣（下同）800,000元，並約定殷開郁應於該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日或服完義務兵役後滿1年之次日起，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如有一期未還，視為全部到期，倘借款人未依約還本付息，除自逾期日起按應繳款日之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對應付未付本息自應繳款日起，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借款利率10％，逾期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借款利率20％加計違約金，並自轉列催收款之日起改依應負擔利率加1％固定計息（轉催收款日之利率為1.775％）。詎殷開郁自113年7月5日起即不為清償，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視同債務全部到期，尚積欠本金198,435元未清償，並於民國113年12月5日轉列催收款項目。而被告為其連帶保證人，依法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為此，爰依借款契約、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另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放款借據、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催收/呆帳查詢單、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作業要點、臺灣銀行99年9月16日銀消金乙字第09900437701號函、利率資料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1至21、25至26、47至51頁），經本院核對無訛，而被告就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被告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有利於己之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審酌，本院依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原告之主張堪信為真實。從而，原告依借款契約、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侯雅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王居玲

訴訟費用計算式 裁判費（新臺幣）2,930元 合計　　　　　　2,930元 







